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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认定的指导意见

为了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

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7 号）、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15 号）、《山东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

备案规定》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和《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印

发<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认定的指导意见>等四

个文件的通知》（鲁司〔2019〕67 号）和《聊城市司法局关于

印发<聊城市司法局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认定的指导意见>等

五个文件的通知》（聊司字〔2019〕24 号）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就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认定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义

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除政府规章外，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、

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统称行政机关）

依照法定权限、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，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

组织权利义务，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

文。

二、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把握的几个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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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从其制定主体和内容上把握。

（一）制定主体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包括：

1.地方各级人民政府；

2.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室；

3.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；

4.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；

5.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赋予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；

6.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。

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不包括下列机构：

1.临时机构；

2.议事协调机构；

3.政府工作部门的派出机构；

4.部门内设机构。

（二）内容。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应拘泥于文件形式，

应主要从文件内容上把握。凡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、程序

制定并公开发布，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，对不

特定的管理对象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在一年以上的时间内反复适

用的公文，均应认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三、下列文件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

（一）报告、请示和议案；

（二）会议文件：包括会议通知、会议纪要及讲话材料等；

（三）商洽性工作函：包括行政机关之间的商洽工作、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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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和答复问题，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；

（四）行政机关内部执行的管理规范、工作制度：包括工

作规划、计划、要点、考核、监督检查等文件；

（五）表彰奖惩、人事任免等文件；

（六）成立工作领导小组、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；

（七）征地补偿、安置方案；

（八）公示办事时间、办事地点等事项的公告或者通知；

（九）行政机关对公务员及其他工作人员、公办学校教职

工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及财政拨款的其他事业单位职工、国有

企业负责人的人事等方面管理的文件；

（十）财政部门仅对格式文本、报表、会计准则、会计核

算制度等技术事项进行规定的文件以及仅下达预算、分配资金、

批复项目的文件；

（十一）行业技术标准、技术操作规程；

（十二）就特定人和特定事项发布的通报、通知、批复、

公告，或者作出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确认和其他具体

行政执法决定及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等；

（十三）涉密文件；

（十四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

文件；

（十五）其他不符合国务院和省政府相关规定的文件。

四、几种文件的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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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行政机关批转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是

批转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；政府工作部门经过本级政府同

意后以本部门名义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是部门行政规范

性文件。

（二）行政机关原文转发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

不是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；但转发上级行政机关的行

政规范性文件同时提出具体实施措施或者补充意见，对不特定

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影响的，是本

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（三）行政机关对本行政机关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等进行

裁量权细化的规定，是行政规范性文件；但行政机关指导下级

行政机关就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等裁量权细化量化作出的规定，

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（四）行政机关为实施专项行动、部署有关工作制定的工

作方案，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；但此类方案的内容如对不特定

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影响的，是行

政规范性文件。

（五）行政机关的指导意见原则上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，

但文件内容对不特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具

有直接影响的，是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（六）行政机关的批复原则上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，但批

复的内容对批复机关管辖范围内的同类事项具有普遍适用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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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对不特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影

响的，是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（七）关于宣布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、废止或者失效

的文件，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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